大同市提振消费若干措施

（征求意见稿）
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全会精神，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，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“坚持内需主导，建设强大国内市场”的部署要求，以及《山西省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实施方案》和全省商务工作会议关于“大力提振消费”的工作安排，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，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提质增效，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。在承接国家、省相关政策资金基础上，2026年统筹专项资金推进以下提振消费若干措施：

1.落实国家及我省提振消费系列政策，加力扩围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。
2.鼓励县（区）统筹资源吸引大宗贸易总部企业、商贸新业态头部企业等落户。鼓励零售、餐饮行业引进落地全球、亚洲首店以及中国(内地)首店、华北首店、山西首店(含旗舰店)，支持新品首发、首秀等促消费活动。
3.鼓励零售、餐饮等商贸服务业企业纳统。
4.鼓励零售企业发展自有或联营品牌，开展多元化消费场景建设，促进消费能级提升。

5.鼓励引导二手车经营主体提质增效，促进二手车流通与市场繁荣。

6.支持县(区)建设一刻钟便民生活圈。

7.推进重点商圈、商业街区改造提升，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标杆商圈、网红打卡地和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。
8.提升大同特色餐饮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，支持餐饮企业参与“国家钻级酒家”、“米其林”、“黑珍珠”等评定评选。

9.支持住宿、餐饮、家政等商贸服务业市场主体发展。
10.支持老字号传承创新，持续推进中华老字号、三晋老字号、大同老字号品牌认定。

符合本政策扶持条件的同一企业或同一项目，若同时符合本省、市、县（区）其它同类扶持政策规定的，按照“就高不就低”的原则执行，申请人不得通过变化申请主体、拆分项目等方式重复享受。已按本政策享受扶持的，不再重复享受其他同类政策。

本政策自XX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日。
